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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续） 

 

 4. 其他程序问题 

 

  早期驳回机制 

 

1. 工作组回顾其就缺乏早期驳回机制处理无理由索赔要求——即无价值、无根据

和滥诉索赔要求——所产生的关切进行的讨论（见 A/CN.9/930 第 39 段）。强调了

从合法性角度提出的这些关切的重要性。因此，会议商定，审议投资人与国家间争

议解决方面早期驳回机制的可能条款不无价值。 

2. 在这方面，会上还指出，此种审议应当考虑到各国（以及在《解决投资争端中

心仲裁规则》中）为规定早期驳回机制而发展的现有机制，侧重点则应放在处理尚

未建立此种机制的情形上。补充说，其他问题也应考虑在内，包括在利用投资人与

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方面可能存在的障碍（见 A/CN.9/930 第 59 段），这些障碍可

能会增加提出无理由索赔要求的风险。会上提出，空壳公司提出的索赔要求和其他

滥诉程序，以及过分夸张或无实质内容的索赔要求，虽然其本身可能不被视为无理

由索赔要求，但仍有可能增加延续时间和费用，因此也应在以后阶段纳入审议范围。 

 

  反请求 

 

3. 工作组对被申请国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程序中提出反请求的有限能力

问题进行了审议。会上注意到这一问题与投资条约中的实质性义务密切相关，因此

建议，既然工作组已经决定其工作重点应放在争议解决的程序方面而非投资条约中

的实质性条款上，工作组不应处理这一主题（见 A/CN.9/930 第 20 段）。 

4. 补充说，最近一些投资条约载有允许反请求的条款。某些仲裁规则，如《解决

投资争端中心仲裁规则》关于附加索赔要求的第 40 条规则，也规定了此种可能性。

会上强调，主要问题产生于下述事实，即投资条约的制定一般都是为投资人提供保

护。由于后者的对等义务有限，被申请国没有提出反请求的依据。进一步提到，反

请求的依据可能而且也经常被写入投资合同，于是又提出其他实际难题，不仅涉及

诉讼地管辖权，还涉及适用法律（国际公法/国内法）。建议采取审慎做法，因为开

展这一领域的工作可能有不利之处。 

5. 一种不同看法是，为国家提出反请求提供一种机制是确保被申请方国家与申请

方投资人之间适当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程序效率、公正性和法治的一个

重要方面。会上提到，允许国家提出反请求有可能杜绝并行程序，从而可能对延续

时间和费用以及对包括第三方资金在内的一些其他程序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6. 虽然有些仲裁庭所采取的做法偶尔接受依赖投资条约实质性义务处理反请求

的管辖权，但会上重申，实质性义务本身的性质并非工作组的重点。会上指出，投

资条约中规定的实质性义务与用以执行这些义务的争议解决机制是有区别的。 

7. 经过讨论形成的共识是，工作组开展的任何工作将不预先排除审议国家提出反

请求的可能性，惟须存在提出反请求的依据（或基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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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改革 

 

8. 会上普遍认为，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程序的任何改革都应考虑到各国正在

就基础条约进行的改革。因此，会上提出，最近一些条约中关于争议解决程序事项

的规定或许可以对工作组今后的审议有所启示。补充说，这种程序事项寻求解决本

届会议早些时候讨论的一些关切。事实上，新近制定的条约规定也包括处理特定事

由索赔要求的程序以及仲裁庭可准予的救济。 

 

 5. 结果：协调性和一致性 

 

9. 工作组以 A/CN.9/WG.III/WP.142 号文件第 31 至 38 段为基础，对投资人与国

家间争议解决结果的协调性和一致性进行了审议。 

10. 审议开始时指出，协调的制度将确保其各组成部分的关联合乎逻辑，没有矛盾，

一致的制度将确保以同样方式对待相同或类似情形。在这方面，对下述两种情形作

了区分，一种情形是，由于投资条约语言上的差异等原因，不一致的解释不是不可

以，另一种情形是，这种不一致性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涉及的是同样措施和同样基

础条约规定。同样，还强调需区分实现同一项投资条约解释的一致性和实现不同投

资条约解释的一致性。 

11. 会上承认确保 A/CN.9/WG.III/WP.142 第 31 段所说明的协调、一致的投资人与

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重要性，指出这样一种制度将支持法治，加强对投资环境稳

定性的信心，并增进这一制度的合法性。还指出，另一方面，不一致性和缺乏协调

性会对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预测性产生不利影响，

从长远看还会对其信誉和合法性产生不利影响。会上提到，不一致性和缺乏协调性

方面的批评意见是委员会决定着手开展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工作的原因之一。强调指出，一致性是法治的一个关键要素，并将有助于投资法的

发展。但又指出，一致性和协调性本身并非目的，在试图对涉面规范的投资条约规

定作出统一解释时务必极为谨慎。 

12. 还有一种看法是，为了努力给投资人提供一种解决投资人与国家争议的中性机

制，有关讨论应当充分考虑到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方面的历史背景。 

13. 会上提到，基础投资条约的分散性以及仲裁的临时性质——各个仲裁庭被赋予

解释投资条约的任务，都是造成仲裁结果缺乏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原因。进一步指

出，临时仲裁庭并非总是以一致方式适用关于条约解释的国际规则和习惯国际法。 

14. 补充说，投资条约的长期性既然如此，在投资条约下产生多种争议可能也在意

料之中。因此，确保投资规定的一致解释将增进总体投资框架的稳定性。进一步提

到，许多条约载有关于投资保护的类似规定（如公平公正待遇，最惠国义务、总括

条款以及征用补偿规定）。报告说，从某些已订立一些载有类似规定的投资条约的

国家的经验来看，法庭对这些投资条约作出了不同解释，包括并行程序中事实、当

事人、条约规定和适用的仲裁规则完全一样的情形。 

15. 会上指出，条约解释的可预测性是使国家能够了解其行动——如未来可能开展

的立法或监管活动——是否可能违反其义务的关键，也是决定其投资政策的关键。

可预测性还便于投资人评价某些待遇是否符合条约义务。进一步指出，现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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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造成重大费用，是由此造成可预测性缺失所致，因为每一方当事人通常都会借

其他案件的不同解释来支持其论据。还指出，仲裁庭对投资条约中某些标准的解释

对国家进行条约谈判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可以根据不同条约从争议中获取多种解释

要素。 

16. 会上指出，曾经尝试过一些其他解决办法，例如，试图通过判例法分析解决一

致性方面的关切，采用准先例，以及在裁决中参照其他决定，等等，但都证明不十

分有效。这方面举出的例子是，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解释一直存在不确定性，例如，

投资定义，以及投资是否必须为东道国利益而为之。因此，会上提出需要考虑其他

机制。 

17. 一种不同看法是，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是现有基础投资条约分散性的必然结果，

试图实现协调性和一致性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基础投资条约制度本身就不统一。

在这方面，提到了以统一的保护标准为基础的一致、协调制度可能存在的缺陷。 

18. 这方面着重说明了发展一种非统一制度的理由，指出投资条约制度的发展考虑

到了外交政策、经贸政策以及发展战略等诸多因素。强制指出，每项投资条约都是

国家之间谈判的结果，需要考虑到特定国家利益和需要，同时还要考虑到特定区域

的利益。 

19. 会上指出，条约实践多种多样，有着多种不同的投资人保护标准以及投资人与

国家间争议解决条款，这是上述过程的自然结果。会上指出，这种差异反映了对待

投资保护的不同办法以及投资保护的特点，本质上是人们有意为之，不应因追求一

致性和可预测性而无视这种差异。 

20. 关于不同投资条约中相同或类似条款的解释，会上回顾，虽然不是涉及投资人

与国家间争议解决，但某些国际司法机构在其裁决中指出，仅仅一项条约的条款与

另一条约的条款相同或类似这一事实，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条款应作相同解释，不过

当时的情形并非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从这一角度看，特设仲裁庭作出不同

解释也可视为不表明缺乏一致性。 

21. 会上还称，缺乏一致性和协调性以及分散不统一，可能是基于传闻证据的看法。

例如，实际情况不同可能导致对相同条约条款的不同解释。补充说，国家之间需要

就不一致案件和任何负面影响更多地交流经验。此外还指出，经验表明，国内法院

以及拥有上诉机制并受先例约束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曾作出不一致的裁决。 

22. 审议期间提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其中分别就条约解释

的一般规则和补充规则作出规定。强调指出，条约应按照条约一词在上下文中被赋

予的通常意义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诚信地加以解释。因此，会上指出，第 31 条

和第 32 条提供了一定回旋余地，仲裁庭可以按照条约缔约方的意图对若干投资条

约中的相同条款作出不同解释。 

23. 在讨论一致性和协调性问题时，提及各国通过投资条约中的条款处理这些问题

的几种可能性。例子包括实质性保护标准和程序性条款清晰明确、纳入对仲裁庭的

详细并且可能是强制性的指导意见（例如，有约束力的解释）以及其他程序性手段

（例如，允许非争议条约缔约方提交材料）。补充说，国家就本国法律顾问提交材

料向其发出指示的一致性至关重要。作为实现一致性和协调性的另一项措施，会上

提到条约缔约方发布共同解释供法庭加以考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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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此，会上指出，上述措施可能不足以为现有（而非未来）条约提供一种综合

解决办法。补充说，实践中很少使用共同解释，因为条约一旦订立，条约缔约方可

能发现很难就解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指出，需要一种系统性解决办法处理一致性

和协调性缺失问题，其中可能包括一个先例系统。此种系统也可能促进裁决人问责

制。可采取的系统解决办法可以包括上诉机制或多边法院。这方面举了世界贸易组

织系统争议解决机构的例子，该机构包括一个特设小组和一个常设上诉机构。 

 

 6. 关于协调性和一致性的结束语 

 

25. 另一种观点是，应当对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取一致性作出澄清，

因为结果的差异可能产生于合乎情理的区别对待办法——其本身又产生于法庭面

临不同事实以及顾问提出各种论点，同时，结果的差异还可能是基础条约条款的差

异造成的。其次，还需要澄清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不可取的不一致性引起

关切的程度。 

26.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讨论了两种类型的潜在不一致：单一项条约解释

的不一致和不同条约中相同或类似规定的解释。广泛一致的看法是，单一项条约规

定的不一致解释可能是一个关切问题。 

27. 关于第二个问题，会上指出，如果结果相异是在恰当解释这些条约中的措辞的

基础上适当产生的，这样的结果不会引起关切。但指出，条约措辞的差异被夸大了，

绝大多数投资条约使用的措辞即使不完全一样也非常相近，会上还向工作组提供了

一些例子。 

28. 还指出，苛求遵守仲裁决定的一致性原则可能很危险，因为这会确立一种法院

惯例原则，其本身就与各方的意图不一致。另一种观点是，一致性不一定确保准确

性。 

29. 会上指出，较为恰当的思考方法是，裁定是否依照国际公法规则对条约做出了

正确解释，而非裁定是否确保了与其他法庭裁定的一致。补充说，一致性目标不应

是确保相同或相似规定在所有情况下做完全相同的解释，而是确保不会出现不合理

的不一致性。补充说，不一致性的原因之一是条约措辞模糊或者需要澄清。 

30. 还指出，在涉及危急状态/紧急状态、归属法以及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原则时，

存在着与习惯国际法一般规则有关的不一致裁定。 

31. 会上指出，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方面的不一致性并非合乎情理的区别对待

办法所致，而是制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在某些情况下则是由于仲裁员产生的。 

32. 还指出，法庭为回应各种关切并确保一致性而做出的努力已证明并不成功，同

时，重审所有现行条约并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33. 会上指出，法律制度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符合所有利害攸关方的利益，争议解

决机制下达不合理的互相矛盾的裁决就没有可预测性可言，而没有可预测性的制度

将缺乏公信力和合法性。 

34. 鉴于此，一些国家建议工作组似可在适当时候考虑可能的解决办法，其中将包

括某些类型的等级制度、上诉机构、投资法院以及法庭可在下达裁决之前向条约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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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提出问题的机制。另一些国家则对这样的正式结构是否必要以及这种结构是否会

提供适当补救办法提出疑问。 

35. 工作组回顾，工作组第三十五届会议拟继续审议第三十四届会议所审议的这些

问题。 

 


